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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民大发〔2020〕64 号 

 

 

( )  
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《云南民族大学教职工荣誉退休制度(试行)》已经学校2020

年第25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民族大学 

2020 年 7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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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

 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离退休干部思想上关

心、生活上照顾、精神上关怀的要求，强化政治引领，坚持政治

上关心，引导党员干部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不断增强组织荣誉感、归属感、使命感，并

进一步做好在职和退休的衔接工作，学校特建立教职工荣誉退休

制度。 

一、组织专题谈话 

教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前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会同教职工所在

学院部门负责人与教职工进行专题谈话。根据干部管理权限，正

高级职称和副处级职务以上（含副处级）教职工退休由学校党委

组织部负责组织谈话；副高职和副处级以下教职工退休由人事处

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负责组织谈话。肯定教职工工作贡献，并了

解教职工思想，征求教职工对学校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，引导教

职工及时调整心态、转换角色、保重身体，确保教职工思想稳定。 

二、举行荣退仪式 

学校退休文件下发后的次月，由学校离退休工作处和校工会

一同负责组织荣退仪式。 

（一）参加人员 

1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人参加正高职

和副处级以上（含副处级）教职工的荣退仪式；人事处（党委教

师工作部）负责人参加副高职和副处级以下教职工的荣退仪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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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校工会负责人 

3、原学院部门负责人 

4、离退休工作处负责人 

5、离退休党支部书记（如退休职工是党员） 

6、各老年协会负责人 

（二）仪式的主要内容 

1、颁发退休证书，赠送退休纪念品。 

由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、校工会和原学院部门负责人为教职

工颁发退休证书（人事处准备）、赠送退休纪念品（校工会准备），

肯定和褒奖教职工爱岗敬业、积极奉献的精神，鼓励教职工继续

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。 

2、安排服务衔接 

离退休工作处相关人员为退休教职工讲解各项退休政策待

遇和各类活动组织情况；按照党支部分配原则，由教职工归属的

党支部书记介绍党支部组成人员、党组织生活开展情况；各老年

协会负责人了解教职工兴趣爱好、介绍协会入会细则和活动开展

情况。 

三、开展家庭走访 

离退休工作处在教职工退休后，安排专人到教职工家中走

访，了解家庭情况，建立退休教职工台账。对有特殊困难的教职

工，要及时建立帮扶机制，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慰问，争取各方

面的支持和帮助。 

四、引导发挥作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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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了解退休教职工的特长专长，介绍学校相关“银发“工

程情况，发挥教职工政治优势、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，鼓励教职

工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、志愿服务和关心教育下一代工作中来，

争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参与者、清廉家风的传

承者。 

五、开展学习培训 

定期举办新退休教职工培训班，以适应退休生活、发挥作用、

养生保健为主要内容，采取专题讲座、协会研讨、分享微信群等

方式，让新退休教职工及时了解国家对云南省对离退休工作的要

求，科学规划退休生活，顺利转换角色。 

六、加强纪律教育 

通过召开专题讲座、离退休职工大会、春秋季考察等专项活

动，传达国家关于讲座、论坛、刊物出版、企业社团兼职以及出

国境等方面的相关纪律规定，加强日常提醒，引导教职工做讲政

治、守规矩的表率。 

各学院和部门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互相配合，认真实施，

切实把教职工荣誉退休制度落实好，维护学校和谐稳定的局面。 

 

 

 

云南民族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5 日印发 


